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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部與越南財政部自 2011 年 9 月 8 日於越南由雙方財政部長見證、雙方代表處簽

署「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以來，每年按國內及國際財政相關重大議題，規劃協

調各項互訪交流活動，並訂定行動計畫據以執行，於增進臺越財政實質合作關係頗有

成效。 

    本次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25 日由吳政務次長當傑率團訪越，係為執行「臺越財

政合作瞭解備忘錄—2014 年行動計畫」第 2 季活動。吳政務次長此行除出席臺越雙邊

財政部次長會議，亦與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會面，於推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促進善用中國輸出入銀行轉融資機制、海關情資交

流與強化未來雙邊財政、關務及金融方面之實質合作與發展，獲得具體共識；同時亦

利用此機會積極行銷我國財金施政，爭取我國銀行赴越申設分行機會，及分享我國處

理銀行壞帳經驗，對提升我國與越南之財政合作關係有實質助益。此外，亦與在越臺

商座談，宣達政府政策措施及績效，並關切臺商在越經營困難及提供必要協助。 

    本部與越南財政部於「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架構下，將持續強化財政、賦

稅、關務、國有財產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議題之經驗交流及技術合作，以達互

利及雙贏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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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及目的 

一、 越南與我國有許多共同傳統價值及文化歷程，長久以來兩國在投資及貿易

方面亦互為重要夥伴。據越南統計，我國為越南第 4 大外資國（次於日本、

韓國及新加坡），自 1988 年至 2014 年 7 月，臺商在越南累計投資案件 2,324

件，投資金額達 279 億 774 萬美元；我國同時為越南第 5 大貿易國（次於

中國大陸、美國、韓國及日本），2013 年臺越雙邊貿易總額達 115.49 億美

元，較 2009 年 69.09 億美元成長 67%，足見臺越雙方經貿關係深厚。又

為因應經濟全球化趨勢，我國刻積極推動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組織，越南同

時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

國，爰緊密臺越雙方經貿合作關係將更趨重要。 

二、 為促進及強化臺越雙方在財政管理範疇之合作關係，2011 年 9 月 8 日於

越南在雙方財政部長見證下，由雙方代表處簽署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

（詳附件 3，以下簡稱臺越財政合作 MOU），每年按國內及國際財政相關

重大議題，規劃協調各項互訪交流活動，並訂定行動計畫據以執行。「臺

越財政合作 MOU－2014 年行動計畫」（詳附件 4）係於 2013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inance of Vietnam）司長阮氏碧（Ms. Nguyen Thi 

Bich）率團訪臺期間，由本部國際財政司宋司長秀玲與阮司長共同研商完

成簽署。 

三、 依前揭 2014 年行動計畫第 2 季活動內容，係輪由我方財政部部（次）長

級官員率團訪越，除出席臺越雙邊財政部部（次）長級會議外，並就推動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相關議題分享及交換經驗。為執行該行動計畫，本部

爰規劃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至 25 日，由本部吳政務次長率領中國輸出入

銀行朱理事主席潤逢、國際財政司李副司長雅晶、關務署郭組長豊鈴、賦

稅署李組長怡慧、國庫署林專門委員東府、推動促參司林科長嘉洋及國際

財政司王科員瑀璇等共 8 人出訪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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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重要行程紀要 

一、11 月 20 日（週四） 

（一）訪團於當日清晨由我國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歷經 3 小時航程抵達越南

河內內排國際機場。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阮伯全（Mr. Nguyen 

Ba Toan）偕同該司官員，與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秘書長蘇國俊（Mr. To 

Quoc Tuan），代表越南政府前往機場表達歡迎之意，我駐越南代表處黃

大使志鵬亦率詹組長聯興、陳秘書惠欽等代表處同仁接機照料及協助禮

遇通關。中午訪團一行與駐越南代表處進行工作午餐，由黃大使簡報臺

越經貿關係現況及臺商在越投資情形，吳政務次長感謝黃大使率駐越南

代表處同仁協助越南暴動事件受災臺商求償與賦稅、關稅減免問題，協

助調查我國自越南進口油品食安問題，並表示期盼與駐越南代表處合

作，以臺越財政合作 MOU 為交流平臺，於本部業務所及範圍協助在越

國人，致力於深化臺越雙方投資與貿易夥伴關係，並促使越方提供安全

及良善投資環境。餐後越南財政部安排本部訪團參訪河內市政建設。 

（二）晚間與越南商工總會（VCCI）兼臺灣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武進祿（Mr. 

Vu Tien Loc）餐敘，訪團全體成員、駐越南代表處黃大使等代表處同仁

及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等官員均共同參與。席間除預祝訪團此行順利

成功外，雙方並初步交換臺越財政現況等資訊，會談重點如下： 

1. 武主任委員說明越南國會刻審理投資法修正草案，渠參考黃大使意

見，主張外資得先申設公司再提報投資案，獲越南總理及國會主席

支持。另說明越南政府刻推動簡政政策（如降低繳納稅款時數）以

提升經商環境競爭力等。其指出 2014 年日商赴越投資意願首度超越

赴中國大陸投資；美國 KPMG 調查報告亦指出越南為美商對外投資

第 4 位優先投資國；另韓商紛紛選擇越南作為大規模投資據點。相

較之下，我國目前為越南第 4 大外資國，盼能與我駐越南代表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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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努力，使我國重返外資首位。此外，金融機構不良債權係越南政

府亟欲解決問題，盼能藉此機會汲取我國經驗。 

2. 吳政務次長強調臺越雙方互為重要經貿夥伴，我國政府向來鼓勵廠

商及銀行赴越南投資，相信臺越關係將持續深化，並盼武主任委員

協助推動我國銀行在越申設分行，以促進雙邊投資及貿易持續成

長。關於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問題，越南財政部副部長於 103 年 11 月

初訪問我國時，雙方曾於 11 月 6 日雙邊財政部次長會議中討論，我

國前以降低金融業營業稅稅率並將差額用以沖銷逾期債權，復修正

相關金融法令，引進資產管理公司（AMC）機制。目前我國銀行業

總體逾期放款比率僅 0.28%，金融體質已獲改善。另本部於 103 年初

提出財政健全方案，控管舉債額度、調整支出結構，同時調整稅制

及改善所得分配，目前已有初步成果。我方亦盼藉本次機會分享我

國財政金融政策，使雙方關係更為緊密，創造雙贏。 

二、11 月 21 日（週五） 

（一）上午 9 時 30 分拜會越南財政部，出席臺越雙邊財政部次長會議，由本

部吳政務次長當傑與越南財政部副部長張志忠（Mr. Truong Chi Trung）

共同主持，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阮伯全、財政銀行司副司長

Mr. Do Viet Dung、海關總局副總局長 Mr. Nguyen Cong Binh、稅務政策

司副司長Mr. Vu Khac Liem及投資司副司長Mr. Trinh Nam Tuan等人共

同參與，我駐越南代表處黃大使志鵬、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秘書長蘇國

俊及副科長阮雲英（Ms. Nguyen Van Anh）亦應邀與會。雙方晤談要點

如下： 

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經驗交流： 

(1)我方首先由推動促參司林科長嘉洋簡報我國推動公私部門夥伴關

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PPP）方式及經驗。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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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次長進一步說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能結合政府公權力、民

間資金及經營效率，締造政府、企業與民眾「三贏」之共利共榮

局面；另分享我國自 2000 年施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

來簽訂契約情形、減少財政支出、增加財政收入及創造就業機會

等成果。嗣後就張副部長所詢我行政院設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推動會（以下簡稱推動會）」之組織架構為進一步說明。 

(2)張副部長高度肯定 PPP 為臺越雙方共同關切議題，表示 PPP 能妥

適解決亞太地區開發中國家對交通等基礎建設之龐大資金需求，

且已成為 APEC 相關會議主要議題，希望越南 PPP 中心與我國密

切合作，做為 APEC 各會員體未來合作典範。越南刻研擬 PPP 相

關法令，盼能汲取我國經驗（包括前揭推動會組織架構安排、公

平及透明化制度等），以增進行政效率並吸引健全、有能力之民間

廠商投資。另期盼越南財政部於明年組團來臺參訪我國推動 PPP

相關經驗及成果。 

(3)黃大使表示 PPP 對國家財政確實有所助益，惟因國情差異，越南

不一定能完全適用我國經驗。其另提出 PPP 相關工作項目（如招

標文件之擬訂）需通盤考量財務分析、營運、收費、自償率等要

素，方能成功吸引符合資格民間廠商參與，建議越南財政部可自

我國汲取此類知識技能，並提議由越南財政部次長級官員率團訪

臺，除與本部就 PPP 政策及實務經驗交流外，並可選定特定越南

PPP 案件，同時在臺辦理招商說明，提供我國廠商評估參考。 

2. 促進善用中國輸出入銀行（以下簡稱輸銀）提供轉融資機制 

(1)輸銀朱理事主席潤逢介紹該銀行於我國經濟發展扮演之角色、成

立目的及主要業務，並表示倘越南欲設立進出口業務專業銀行，

當樂意分享相關經驗。目前輸銀與越南 4 家銀行建立轉融資合作

關係，計提供轉融資額度 4,300 萬美元，惟目前僅使用約 1,0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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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盼越南財政部及駐越南代表處協助向在越廠商推廣本項業

務，未來視業務成長規模亦可考慮增加融資額度。 

(2)黃大使肯定本議題實質效益，盼臺越雙方共同進行以下工作： 

①我駐越南代表處向在越臺商廣為宣傳運用輸銀提供轉融資機

制。 

②請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協助發函越南工商部、貿易推廣局等機

關，轉知越南本地企業，促進善用轉融資機制。 

③請越南財政部推薦體質良好且具意願之銀行與輸銀建立轉融資

合作關係，促使更多在越廠商申請運用。 

④經上述推廣工作，倘前揭轉融資額度尚有不足，得進一步討論

額度調增。 

(3)張副部長表示，僅依轉融資機制稍嫌不足，若輸銀得向廠商進行

直接融資，將更具成效。建議雙方財政部簽訂授信架構協定，做

為政府及民間企業融資活動之原則性、架構性法律依據。將來無

論輸銀在越設立分行或透過越南當地銀行，進行轉融資或直接融

資活動，均得適用該協定之規範。 

(4)朱理事主席回應，輸銀於越南尚無分行，在授信擔保查核等方面

實有困難，且考量兩國法律制度不同，目前僅以透過越南本地銀

行進行轉融資業務為主。另 103 年 6 月曾向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

辦事處裴大使仲雲表達在越南設立分行或辦事處意願，惟渠轉達

越南中央銀行認為目前臺資銀行在越家數眾多，尚難同意。 

(5)吳政務次長對張副部長所提建議極為重視，表示廣為宣傳輸銀轉

融資機制為現行立即可辦理事項；至張副部長所建議簽署授信架

構協定及輸銀於越南設立分行等節，請越方於會後提出具體構



6 

 

想，透過駐越南代表處交由本部請輸銀研議。 

3. 臺越海關情資交流 

(1)張副部長表示臺越雙邊貿易之數量、種類、金額均呈穩定成長，

且在「海關情資交換瞭解備忘錄」等關務協定架構下，雙方海關

設有情資聯繫窗口，並進行情資交流及案件協查等合作事項，互

動良好往來密切。期盼越南海關總局與我關務署能在情資交換、

貿易便捷化及防止貿易詐欺行為等議題進一步交流。   

(2)因本次會議於前兩項議題討論熱烈，致未及討論本項議題。嗣於

會後越南財政部午宴中，本部關務署郭組長豊鈴向越方與會之越

南海關總局副總局長 Mr. Nguyen Cong Binh 表示竭誠歡迎該局副

總局長 Mr. Vu Ngoc Anh 於 103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率團拜會我

關務署，就關務合作議題進行研商，並實地考察我國桃園國際機

場旅客通關、高雄港電子封條作業、X 光儀檢作業及大港倡議等。 

4. 其他議題 

(1)銀行申設分行及處理壞帳經驗 

①吳政務次長說明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係負責銀行監理及政策推動機關，盼藉本次會議請越南財政部

協助開放我國銀行在越申設分行，並表示若我國銀行能積極參

與越南金融市場，將有助於雙邊貿易及投資關係。目前有 11

家我國銀行擬於越南申設 12 家分行，部分銀行已歷經長期之

審核，盼越南財政部提供協助，使我國銀行順利在越南提供金

融服務。另據悉越南之銀行如越南投資發展銀行（BIDV）亦有

意願來臺申設分行，該銀行資產排名為全球第 430名，具規模

且發展良好。基於互惠原則，亦將協助將此議題帶回國內請金

管會協處。此外，越方處理銀行不良債權問題、重整金融機構



7 

 

體質及提升金融機構競爭力等議題，如需我方提供相關經驗，

亦樂意給予協助。 

②張副部長認同我國銀行在越設立分行將有助雙邊經貿發展，並

高度肯定我銀行在越營運效率。目前越南政府刻推動金融機構

併購重組，渠亦認為開放外國銀行至越設立分（子）行能帶動

本地銀行提升競爭力。允諾會後將與越南中央銀行（外國銀行

申設分行業務主管機關）進行工作會晤，瞭解並協助目前我國

銀行在越申設分行情形；若將來得順利申設，亦請我金管會加

強監理業務。另若越南之銀行欲至臺設立分行，亦請本於互惠

原則，提供順暢管道。此外，其說明越南銀行壞帳問題與國營

事業有關，本次同步進行國營事業重組，已見初步成效，盼在

未來一兩年內隨著經濟穩定發展，可妥善解決壞帳問題。 

(2)吳政務次長感謝越南財政部與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在 103 年 5 月

越南暴動事件後積極協助我駐越南代表處妥善解決受災臺商賠償

及相關租稅減免事宜，並盼能持續協助在越臺商，提供安全良善

環境，深化雙方投資貿易夥伴關係。張副部長亦肯定臺越雙方財

政部之合作交流，並表示鼓勵臺商赴越投資為越南政府重要任

務，其珍惜並重視臺商對越南重大貢獻。對於受災臺商遭遇之困

難，未來將持續瞭解、掌握並盡力協處。 

（二）午間越南財政部張副部長設宴接待訪團全體成員及駐越南代表處黃大

使等，席間雙方就越南基礎公共建設案、雙方海關交流活動、輸銀轉

融資額度及未來洽簽授信架構協定可能性等事項交換意見。張副部長

表示盼能透過授信架構協定之簽署增進臺越經貿關係，促使臺灣重返

越南外資首位之榮景。 

（三）下午由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官員陪同出發赴越南廣寧省考察，於晚

間抵達。越南財政部官員介紹廣寧省位於越南東北部，東臨北部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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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與中國大陸廣西接壤，距越南首都河內 165 公里。其面積約 6,000

平方公里，人口約 116 萬人，擁有豐富天然及旅遊資源，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之天然奇景－「下龍灣（Ha Long Bay）」即位其

轄區內。廣寧省為越南北部地區經濟發展重鎮，具高度競爭力，財政

資源相對豐沛。近年來，該省在工業、服務、貿易及旅遊產業成長迅

速，煤礦開採、機械、建材、海產品加工、港務經濟、旅遊、轉口貿

易等均為其重要產業。越南政府欲將該省打造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設立雲屯經濟特區（Van Don economic zone）及芒街邊境經濟特區

（Mong Cai border gate economic zone），提供租稅減免等投資誘因，並

分三階段（2010 年至 2015 年、2016 年至 2020 年及 2020 年以後）擬

訂各項建設及發展計畫，包括建立國際機場與高速公路；發展電子、

資訊及新材料技術等高科技產業；拓展觀光業務及港口貿易等，俾吸

引外資及國際合作商機。其未來發展潛能著實不容小覷。 

三、11 月 22 日（週六） 

（一）上午越南財政部安排本部訪團參訪廣寧省市政建設，實地瞭解該省近

年迅速發展市貌轉型之歷程，與其未來在港口經濟貿易及觀光相關產業

之成長潛能。 

（二）下午由越南廣寧省返回河內，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官員亦全程陪同。 

四、11 月 23 日（週日） 

（一）上午於越南河內內排國際機場出發，抵達胡志明市新山國際機場，越

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官員及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副科長阮雲英陪同訪

團南下。我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曾組長顯照偕黃秘書王維等同仁接

機照料及協助禮遇通關。 

（二）午間與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進行工作午餐，由曾組長簡報胡志明市歷史

與風土民情、南越政經環境及臺商投資情形。吳政務次長除感謝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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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對此行之協助，並與曾組長及辦事處同仁就在越工作情形、103 年

越南暴動事件及進口油品食安問題之相關後續辦理事項進行討論。下午

越南財政部安排本部訪團參訪胡志明市市政建設，包括富美興新市鎮

區、新順加工出口區及丁善理紀念中學等，並簡介當地投資開發及證

券、保險等金融業發展現況。 

五、11 月 24 日（週一） 

（一）上午由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官員及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副科長阮雲

英陪同出發赴越南前江省考察。前江省為南越農業經濟重鎮，面積約

2,236 平方公里，人口約有 167 萬，與胡志明市、湄公河三角洲各省及

行政區之間均有陸路或水路交通連結，四通八達。越南財政部官員表示

該省為越南南部穀倉，近年 GDP 成長率均達 10%左右，每年生產約 120

萬公噸米、80 萬公噸水果，盛產芒果、山竹、紅毛丹、星蘋果、榴槤

及龍眼等，其運用高科技選擇種苗及培育作物致收穫豐碩。其種植水果

農地面積（共 72,500 公頃）及水果產值均為全國之首，除滿足國內需

求外亦供外銷之用。該省並飼育超過 50 萬豬隻，其供食用瘦肉產值亦

為全國第一；另有許多天然漁場，每年可生產約 12 萬公噸水產品，近

年發展養殖鯰魚、草蝦及其他高附加價值產品。越南政府刻進行為期

10 年（2010 年至 2020 年）農村發展計畫，越南前於 103 年 11 月 2 日

至 8 日亦組團來臺參訪我國推動農村發展之財政作為，盼日後能持續與

我方就相關議題為經驗分享及交流。 

（二）晚間出席越南臺商座談會，邀集僑務委員、越南臺商總會與南部地區

各分會會長及資深幹部、我國企業與銀行駐越代表及新任駐胡志明市辦

事處梁處長光中等共同參與。席間談話要點如下： 

1. 吳政務次長說明本次訪越意義重大，表示 103 年 5 月越南暴動事件

後臺越雙方開始回復合作交流活動；並說明其參與行政院毛副院長

主持「行政院因應越南暴動事件應變小組」，各部會均對受災臺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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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關切，期能盡力協助恢復正常投資環境。本部於該因應小組除指

示公股銀行提供優惠貸款及逐一追蹤辦理情形，並在賦稅及關務方

面提供專業意見，於業務範圍內給予協助。本次訪越拜會越南財政

部及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越方均盼臺商能持續增加投資，使我國

占越南外資排名能由第 4 位提升至第 1 位；越方並允諾提供更良善

安全投資環境。 

2. 梁處長說明 103 年 5 月暴動事件後曾與其他國家公使進行討論，其

中日、韓受災廠商仍視越南為最大投資標的。臺越關係密切，我國

目前約有 13 萬越籍勞工、10 萬越籍配偶，雙邊政府亦希望能儘速恢

復緊密經貿合作關係。 

3. 越南臺灣商會平陽分會許名譽會長玉林建議我國經貿政策、法規宜

開放，並致力洽簽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以提升我國競爭力。 

六、11 月 25 日（週二） 

上午赴胡志明市新山國際機場搭機返國。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司副

司長阮伯全等官員、臺灣事務委員會副科長阮雲英及我駐胡志明辦事處梁

處長光中等辦事處同仁赴機場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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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出訪越南活動圓滿成功，雙方均對臺越財政 MOU 之執行成果表達高

度肯定。尤其透過臺越雙邊財政部次長會議，就未來兩國在 PPP、關務、

授信及金融之實質合作議題達成高度共識；另與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武主

任委員之會談，除就越南目前經濟快速發展情形、我國臺商在越投資現況

及未來展望等交換意見，並利用此機會積極行銷我國財金施政經驗及成

果，對增進臺越財政實質合作關係頗有助益。 

二、 本次訪越妥善利用各項官方正式拜會場合，由吳政務次長親自簡介我國

PPP 發展成果並表達合作意願，建議越方引進我國民間豐沛資金及專業技

術，除將促進越南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外，亦得提供臺商投資機會，創造

互利互惠夥伴關係；另促請越方高層協助開放我國銀行在越申設分行，盼

能助我銀行業者爭取海外商機。 

三、 強化交通等基礎建設、發展經濟、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及善用政府

開發援助（ODA）等，為越南政府近年來重要經貿政策。實地觀察越南當

地市政建設，與前一年度比較已有顯著進展，且可發現日本及韓國廠商大

舉進駐投資。盼能以臺越財政合作 MOU 為我國廠商赴越投資橋樑，透過

雙邊政府間友好合作關係，助我廠商掌握商機，蓬勃發展。 

四、 本次係越南政府於臺越財政合作 MOU 架構下邀請本部次長率團訪越。越

南財政部高規格禮遇接待本部訪團，彰顯越方對 MOU 及相關行動計畫之

執行極為重視，並展現其維持雙方於財政金融領域長期友好合作關係之誠

意。越南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成員國，向來為我國重要經貿夥伴，此行不僅有助深化臺越財政合作關

係，亦對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及推動實質財政外交有極大貢獻。建議持續

積極執行臺越財政合作 MOU 架構下之各項財政合作交流活動，每年定期

檢討並據以調整次年度行動計畫活動之安排，在互利互惠基礎上，維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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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友好情誼，提昇我國立足國際財政社會之地位，並促使在越臺商得享友

善及安定之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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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資料 

附件 1：訪問越南議題 

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經驗交流 

提案單位：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背景說明： 

我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逾 10 年，法規制度尚稱完備，且已累積逾 1,100

件促參案件。我國近 2 年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議分享我國經驗，2013

年參與 APEC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專家諮詢小組為正式成員，2014 年亦

參與 PPP 案例研究及推動路徑圖等倡議，期望能積極與亞太地區各國進行類似

交流。 

依據 2010 年參與 APEC 研討會資料，越南自 2010 年起開始推動以 PPP 方

式發展基礎建設（包括能源、交通建設等），並於 2011 年成立專責單位。建請

越方介紹其 PPP 推動現況及專責單位運作情形，以增進我方瞭解，並進一步就

越方所擬議題提供建議及分享經驗。 

建議談話要點： 

請越南簡介其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現況及 PPP 專責小組運作情形。 

參考資料：我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及經驗介紹 

(一)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源 

    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我國於 2000 年制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以下簡稱促參法），具體規範主管機關、主辦機關、公共建設類別及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等據以執行。除此之外，民間尚可依都市更新條例、大

眾捷運法、商港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參與公共建設。 

 (二)財政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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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促參法規定，本部為主管機關，主管政策與制度之研訂及政令之宣

導、資訊之蒐集、公告及統計、專業人員之訓練、各主管機關相關業務之協

調與公共建設之督導及考核、申訴之處理等。至於個案的主辦機關在中央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三)相關推動措施 

    本部已成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平台，為潛在投資人提供單一窗口

PPP 相關服務，並以下列措施推動： 

1. 主動至主辦機關提供啟案輔導及諮詢服務。 

2. 建置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訊系統，掌握案件執行進度，適時發布投資資

訊。 

3. 辦理客製化教育訓練課程，強化基層促參專業能力。 

4. 辦理成功案例觀摩，交流經驗。 

5. 提供相關參考手冊，包括全生命週期標準作業及重要事項檢核表、招商

及投資契約參考文件、建置營運績效評估及履約爭議協調機制等。 

 (四)成效 

    我國促參法之民間參與案件，係為財務獨立型之計畫，個案必須具有自

償性且可透過使用者付費機制回收資金，民間機構必須自行籌資，成功案例

包括臺灣高鐵、桃園機場第 1 航廈免稅店、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高雄港

洲際貨櫃中心等。 

    自 2002 年至 2014 年 10 月底止，已簽約促參案件超過 1,178 件，簽約

金額約 1 兆元（333 億美元），範圍包括交通建設、觀光遊憩、運動設施、

衛生醫療、文教設施等，契約期間預期可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營運成本）逾

8,795 億元（285.5 億美元），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包括土地租金、權利金及

稅收）逾 5,904 億元（192 億美元），創造就業機會逾 16 萬名。其中，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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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簽約金額達 775 億元（25.2 億美元），簽約件數 103 件，占該年度公共建

設預算額度 21%。依據主辦機關提供的資料，歷年簽約案件每年實際投資

金額大約 200 至 300 億（6.7 億至 10 億美元）元。 

    促參法對於外資參與，係採開放態度。只要依外國人投資條例及公司法

規定，向經濟部投審會申請許可及辦理公司登記，即得為促參案之民間機

構。目前已有 18 件外資投資公共建設案件，主要為交通、環保及電業等設

施，投資金額約 426 億元（13.8 億美元）。 

    本部每年皆辦理促參案件招商大會，廣邀國內外相關業者參與，商機資

訊亦公開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訊系統，歡迎有興趣的投資業者投資台灣公

共建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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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越海關情資交流 

提案單位：財政部關務署 

背景說明：  

臺越雙方於 2008 年 8 月 4 日簽署「臺越海關情資交換瞭解備忘錄」。雙方

在此架構下，就毒品查緝、香菸走私、洗錢防制及產地協查等議題合作順暢。 

建議談話要點： 

本部關務署情資聯絡窗口向越南海關請求協助查證該國出口報單申報產地

及相關內容真偽案件，因部分貨物尚待完成通關程序，建請越方儘速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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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善用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轉融資機制 

提案單位：中國輸出入銀行 

背景說明：  

為協助我國廠商拓展越南市場，中國輸出入銀行（以下簡稱輸銀）已與越

南 4 家金融機構建立轉融資合作關係，分別為 JSC Bank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Vietnam (BIDV), Vietnam Bank for Industry and Trade (Vietin 

Bank) , Indovina Bank 及 Lien Viet Post Bank。 

輸銀提供該等銀行優惠貸款額度，可供轉貸當地進口商向我國出口商購買

產品，亦即輸銀透過轉融資方式，提供越南買主優惠融資，以提高其購買我國

產品之意願，並加強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之競爭力。 

建議談話要點： 

輸銀已與越南 4 家銀行（JSC Bank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Vietnam (BIDV), Vietnam Bank for Industry and Trade (Vietin Bank) , Indovina 

Bank 及 Lien Viet Post Bank）建立轉融資合作關係，建請越方鼓勵當地廠商善用

4 家轉融資銀行額度，以促進雙邊貿易及經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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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其他越方可能關切議題參考資料 

一、我國財政概況及財政政策 

提供單位：財政部國庫署 

(一)我國財政概況 

我國近年來不遺餘力投注資源於振興經濟、社會福利、教育文化等各項

建設，政府歲出需求有增無減。惟我國為出口導向國家，整體歲入受全球景

氣影響致成長趨緩，致未償債務餘額逐年攀升。在兼顧經濟成長與財政健全

目標下，政府採行各項財政政策，中央政府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赤字占當年

度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數（以下簡稱 GDP）之比率，從 2009 年度金融海嘯之

高峰 3.5%，逐年下降至 2014 年預估之 1.4%，2015 年更降至 1.1%，收支差

短正逐步縮減。近年中央政府歲入與歲出狀況表如下表所示。 

     

中央政府近年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歲入歲出餘絀分析表 

單位：10億美元 

年度 

歲入 歲出 

餘絀 餘絀比重% 
餘絀占

GDP%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09 51.8 -5.3 66.4 14.0 -14.6 -22.0 -3.5 

2010 49.9 -3.6 63.5 -4.5 -13.5 -21.3 -3.0 

2011 55.7 11.6 64.0 0.9 -8.3 -13.0 -1.8 

2012 55.6 -0.2 63.2 -1.2 -7.6 -12.1 -1.6 

2013 57.7 3.7 62.1 -1.9 -4.4 -7.0 -0.9 

2014 56.9 -1.4 64.0 3.1 -7.1 -11.1 -1.4 

2015 60.0 5.4 65.6 2.6 

 

-5.7 -8.6 -1.1 

註：1. 表列數據2013年度及以前年度為審定決算數、2014年度為法定預算數、2015年度為預算案

數。 

2. 按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年8月提供之GDP資料計算餘絀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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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總預算案 

為因應當前財政狀況，財政部 1 月提報「財政健全方案」獲行政院支持

推動，其中中央政府部分，藉調整支出結構及統籌各項資源多元籌措財源，

期有效控制債務規模，半年來在相關部會共同努力下，已顯現初步成效，並

反應於 2015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2015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刻正於立法院審議中，歲入編列 600 億美元，

較上年度預算數之 569 億美元，增加 31 億美元，成長 5.4%；至歲出 653 億

美元，較上年度預算數之 639 億美元，增加 14 億美元，適度擴增 2.3%，增

加之經費主要用於公共建設、科技發展、教育及社會福利等重點施政；2015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歲出相抵後差短數為 53 億美元，較上年度大幅縮

減 17 億美元，約減 23.4%，如連同依公共債務法必須編列之還本數 22 億美

元，共需融資調度財源 75 億美元，全數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

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之累積債務未償餘額為 1,849 億美元，占前 3 年度 GDP

平均數之 38.0%，不僅低於法定債限 40.6%，亦較 2014 年之 38.1%，降低

0.1 個百分點。 

歲入編列數 600 億美元，按來源別分析，其中稅課收入編列 440 億美元，

占歲入 73.3%，較 2014 年增加 16 億美元，約增 3.8%，主要係增列營業稅、

關稅、證券交易稅及所得稅等；非稅課收入編列 160 億美元，占歲入 26.7%，

較 2014 年增加 15 億元，約增 10.2%，其主要係因規費收入增列行動寬頻業

務（4G）釋照收入及財產收入較 2014 年增加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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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籌編情形簡表 

   
 

單位：10 億美元；％ 

                   年 度 

  項 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預算 預算案 

與 2014 年度預算比較 

金額 比率(%) 

總預算歲入 56.9 60 3.1 5.4 

 (一)稅課收入 42.4 44 1.6 3.8 

 (二)非稅課收入 14.5 16 1.5 10.2 

總預算歲出 63.9 65.3 1.4 2.3 

總預算歲入歲出差短 7 5.3 -1.6 -23.4 

債務還本 2.1 2.2 0.1 3.1 

融資調度 9.1 7.5 -1.6 -17.2 

債務餘額 179.2 184.9 5.7 3.2 

  占前三年度 GDP 平均數 (%) 38.1 38.0 -0.1 個百分點 

說明：1.因四捨五入關係，各表細項加總或與總數未盡相同。 

說明：2.GDP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4 年 8 月資料。 

說明：3.債務餘額為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 

(三)當前重大財政政策 

為因應當前財政狀況，財政部提報「財政健全方案」，經行政院於 2014

年 2 月 25 日原則同意該方案之政策方向，重點包括： 

1. 控管舉債額度：中央政府年度融資餘額規劃以 GDP 成長率伸算上限，希

望控制債務餘額占前 3 年度名目 GDP 平均數之 38.6%，以符合公共債務

法規定 40.6%上限，並預留 2%因應重大突發災變不時之需。 

2. 支出結構調整：就法律及非法律義務支出、年金制度、各項補助等支出

進行全面檢討；以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降低政府預算投入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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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籌多元可用財力資源，包括提升公股事業經營效率、檢討民營化及釋

股政策、活化國有資產、落實使用者付費，及適時調整檢討不符國際趨

勢及不合時宜之稅制等。 

「財政健全方案」相關規劃涉及制度、法規及業務之檢討與配合，行政

院江院長指示，請各部會依方案內容落實辦理，並由行政院成立專案小組積

極推動。在收入面，有關短期稅制調整部分，「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

以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1 條、第 36 條修正，業經  總統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公布，預估自 2016 年起每年稅收將增加 21 億美元，可挹

注政府施政財源；在支出面，專案小組持續就法律義務支出、年金制度、各

項補助等支出進行全面檢討。 

鑑於財政健全為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的基礎，各部會仍將賡續落實「財政

健全方案」各項措施，期逐步縮小每年歲入歲出差短、並增加債務還本，以

降低債務未償餘額，以蓄積財政能量，支應施政需求，並推動國家建設，營

造良好投資環境，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創造就業機會、改善所得分配，為

人民謀求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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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近三年度總預算財政收支結構分析表(The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nit：US$ billion；% 

Item 項目 
2013 2014 2015（預算案） 

Amount Percentage Amount Percentage Amount Percentage 

Ⅰ. 收入合計 Total Revenues(A)+(B)  64.4 100.00 66.0 100.00 67.5 100.00 

 (Ⅰ) 歲入部分 Annual Revenue(A)  57.7 89.53 56.9 86.20 60.0 88.82 

   1. 稅課收入 Revenues from Tax  40.6 63.02 42.4 64.20 44.0 65.13 

   2.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Surplus of Public Enterprises  8.4 12.98 8.6 13.06 8.5 12.66 

   3. 規費收入 Revenues from Fees  5.9 9.09 2.0 3.00 2.5 3.67 

   4. 罰賠款收入 Revenues from Fines and Indemnities  0.7 1.11 0.7 1.09 0.7 1.03 

   5. 財產收入 Revenues of Public Properties  1.7 2.70 2.9 4.34 3.9 5.84 

   6. 其他收入 Revenues from others  0.4 0.62 0.3 0.51 0.3 0.49 

 (Ⅱ) 融資財源部分 Financing(B)  6.7 10.47 9.1 13.80 7.5 11.18 

   1. 公債及賒借收入 Bond Issuance and Borrowing  6.7 10.47 9.1 13.80 7.5 11.18 

   2.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Appropriation from Previous Year's Surplus 

－ － － － － － 

Ⅱ. 支出合計 Total Expenditures(C)+(D)  64.4 100.00 66.0 100.00 67.5 100.00 

 (Ⅰ) 歲出部分 Annual Expenditure(C)  61.9 96.02 63.9 96.77 65.3 96.74 

   1. 一般政務支出 Expenditures fo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5.8 8.94 6.0 9.02 6.1 9.01 

   2. 國防支出 Expenditures for National Defense  9.6 14.95 10.1 15.37 10.4 15.42 

   3. 教育科學研究支出 
Expenditures for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11.9 18.40 12.3 18.64 12.9 19.03 

   4. 經濟發展支出 Expenditur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8.6 13.36 9.0 13.62 9.0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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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會福利支出 Expenditures on Social Welfare  14.6 22.71 14.1 21.39 14.7 21.80 

   6. 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Expenditure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  

      Environment Protection  
0.5 0.82 0.6 0.85 0.6 0.85 

   7. 退休撫恤支出 
Expenditures for Retirement and Compassionate Aid  

4.4 6.87 4.6 6.97 4.7 7.00 

   8. 債務支出 Obligations  3.9 6.08 4.3 6.44 4.2 6.27 

   9. 一般補助及其他支出 General Subsidies and Other Expenditure  2.5 3.89 3.0 4.48 2.7 3.98 

 (Ⅱ) 債務還本 Debt Repayment(D)  2.6 3.98 2.1 3.23 2.2 3.26 

Notes: 

1. Certain of the details may not add up to the total due to rounding up of the figures. 

2. FY2013: Final Accou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udit Report; 

  FY2014: Figures of the General Budge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Y2015: The figures of Central Government General Budget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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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 2009~2015 年度總預算歲入歲出及餘絀分析表 

            
 

單位：10 億美元；％ 

年度 預算別 

歲        入 歲            出 
餘 絀 餘絀比重 餘絀占 GDP 

GDP 

金 額 
成長率 

金 額 
成長率 

 
％ ％ 

 
％ ％ 

 
(1) (2) (3) (4) (5)=(1)-(3) (6)=(5)/(3) (7) 

 

2009 

總預算 51.8 -5.3  57.2 6.0  -5.4  -9.4  -1.3  416  

總預算＋特別預算 51.8 -5.3  66.4 14.0  -14.6 -22.0  -3.5    

2010 

總預算 49.9 -3.6  55.2 -3.5  -5.3  -9.5  -1.2  451.7  

總預算＋特別預算 49.9 -3.6  63.5 -4.5  -13.6  -21.3  -3.0    

2011 

總預算 55.7 11.6  57.8 4.8  -2.1  -3.6  -0.5  457  

總預算＋特別預算 55.7 11.6  64 0.9  -8.3  -13.0  -1.8    

2012 

總預算 55.6 -0.2  62.8 8.5  -7.2  -11.4  -1.5  469.2  

總預算＋特別預算 55.6 -0.2  63.2 -1.2  -7.6  -12.1  -1.6    

2013 

總預算 57.7 3.7  61.9 -1.4  -4.2  -6.8  -0.9  485.4  

總預算＋特別預算 57.7 3.7  62.1 -1.9  -4.4  -7.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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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總預算  56.9 -1.4  63.9  3.3  -7  -10.9  -1.4  504.3  

總預算＋特別預算 56.9 -1.4  64  3.1  -7.1  -11.1  -1.4    

2015 

總預算 60 5.4  65.3  2.3  -5.3  -8.2  -1.0  522.5  

總預算＋特別預算 60 5.4  65.6  2.6  -5.6  -8.6  -1.1    

說明：1.因四捨五入關係，表列細項加總或與總數未盡相同。 

   2.表列數據 2013 以前年度為審定決算數、2014 年度為法定預算數、2015 年度為預算案數。 

   3.GDP 資料由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4 年 10 月提供。   

製表日期：2014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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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百分比 

Date: Sepertember 11, 2014                                   Unit: US$ billion; % 

FY Outstanding Debt GDP Outstanding Debt/GDP 

1995 36.7  231.7  15.84% 

1996 40.8  253.4  16.10% 

1997 46.0  273.1  16.86% 

1998 45.6  298.0  15.31% 

1999 43.7  315.1  13.88% 

2000 81.7  339.6  24.05% 

2001 92.0  331.0  27.78% 

2002 95.0  347.1  27.37% 

2003 104.2  356.5  29.21% 

2004 112.1  378.8  29.58% 

2005 118.3  391.3  30.24% 

2006 120.8  408.1  29.59% 

2007 124.0  430.4  28.80% 

2008 126.0  420.7  29.94% 

2009 137.6  416.0  33.07% 

2010 151.3  451.7  33.48% 

2011 158.8  457.0  34.75% 

2012 167.0  469.2  35.60% 

2013 172.1  485.4  35.46% 

2014 179.2  504.3  35.53% 

2015 184.9  522.5  35.38% 

Notes:  

1.External debts are not included.  

2. Source:  

(1)FY 1995-2013:Final Audit Accoun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dited by the Ministry of Audit, Control 

Yuan.  

(2)FY 2014: Budge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di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3)FY 2015: Budget Propos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di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3.Data source for GDP：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4.FY 2000 included 18 months (July, 1999-Decem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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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經濟結構調整之財政及租稅政策 

提供單位： 財政部賦稅署 

(一)為有效開拓財源、健全財政，我國積極推動賦稅改革，以租稅公平及改善貧

富差距為原則，建立「回饋稅制」。其中有關賦稅改革之短期稅制調整部分，

係以所得稅及營業稅為改革主軸。 

1.所得稅方面 

(1)適度提高高所得者對社會之回饋： 

①修正股利所得課稅規定，由完全設算扣抵制調整為部分設算扣抵制。 

②將現行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由 5 級調整為 6 級，增加綜合所得淨額超

過 1,000 萬元部分，適用 45％稅率規定。 

③減輕中低所得者及弱勢者所得稅負擔。 

    前揭改革增加之稅收，部分用於提高綜合所得稅之標準扣除額、薪

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額度，以減輕中低所得者及弱

勢者所得稅負擔，改善所得分配。 

(2)因應經濟結構調整：提供下列合宜租稅優惠措施，提高企業進行結構性

調整之意願： 

①增加就業機會：中小企業每年增僱員工支付薪資額之 130%限度內，自

其增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以增加就業並提升薪資水準。 

②鼓勵研發創新：放寬企業研發投資抵減規定，採研發投資抵減率 15%、

抵減年限 1 年，或抵減率 10%、抵減年限 3 年，擇一適用，以鼓勵企

業研發創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能。 

2.營業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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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由 2%恢復至

1999 年金融風暴前之 5%，使少數行業亦能對社會多所貢獻，挹注社會向前

發展之動力。 

(二)健全房市部分 

1.為健全房屋市場、抑制不動產短期投機，制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自

2011 年 6 月施行，對銷售持有 2 年以內之非自住不動產課稅。為進一步落

實該條例立法意旨，業已研提修法草案，擴大課稅範圍。 

2.另為促進不動產稅制合理化，刻著手研擬建立房地合一以實際交易價格計算

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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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降遺產及贈與稅稅率 

提供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一)為降低租稅規避誘因、提高納稅依從度及建構具競爭力之租稅環境，2009

年調降遺產及贈與稅（以下簡稱遺贈稅）稅率，並提高免稅額。 

(二)政府推動賦稅改革，係以整體財政穩健及經濟發展作考量，採總體方式進

行，2009 年 1 月 21 日修正遺贈稅法，遺產稅及贈與稅之稅率，從原最高邊

際稅率 50%調降為單一稅率 10%，同時將遺產稅免稅額由新臺幣（以下同）

779 萬元（26 萬美元）提高至 1200 萬元（40 萬美元），贈與稅免稅額由每

年 111 萬元（3.7 萬美元）提高至 220 萬元（7.3 萬美元），係賦稅改革之一

環，旨在降低避稅誘因、提高納稅依從度及建構具競爭力之租稅環境，長遠

而言，透過租稅誘發效果之發揮，將增加國內經濟動能，有助於稅基自然之

增長，除對整體稅收產生回饋效益外，對國家整體稅收及提升國際競爭力均

應有所助益。 

(三)據統計，修法後（2010 年度、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遺贈稅稅

收實徵數，均較修法當年度（2009 年度）為高，稅收未大幅減少，顯見修法

帶動降低租稅規避誘因及提高納稅依從度之效果，已逐漸顯現；又修法前高

稅率所造成遺贈稅大量行政救濟案件之情形，已有效改善，顯見修法有助於

降低租稅規避誘因，促進徵納之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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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修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不動產部分之規定 

提供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一)為健全房屋市場、抑制不動產短期投機，制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自 2011

年 6 月 1 日施行，對銷售持有 2 年以內之非自住不動產課稅。為進一步落實

該條例立法意旨，業經檢討研提修法草案，擴大課稅範圍。 

(二)我國自 2011 年 6 月 1 日施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有關不動產部分，對

出售持有 2 年以內之房屋與其坐落基地及可供建築之都市土地課稅，並將合

理、常態及非自願性移轉排除課稅，以抑制短期投機炒作，促使房地產回歸

合理正常之市場交易。該條例自施行以來，短期投機買賣房地及哄抬房價之

情形，已有明顯改善，自住購屋需求持續穩定增加，房地產市場正朝健康常

態方向發展，惟影響房價因素眾多，且現階段房價仍有上漲壓力，爰經檢討，

研提該條例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之一係將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非都市土

地之工業區土地納入課稅，以進一步落實該條例制定之意旨，促進經濟長期

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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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高非自住房屋之房屋稅稅率 

提供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一)近年來國內部分地區房價不合理飆漲，除增加購屋者之負擔外，也影響房屋

市場之長期正常發展，不利國內經濟成長，引發外界對不動產稅制之關切，

各界關注焦點大多在於不動產持有稅負偏低問題。為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

住宅稅率之差距，提高房屋持有成本，抑制炒作，並保障自住權益，修正房

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 

(二)2014 年 6 月 4 日修正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將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稅率由

1.2％~2％修正提高為 1.5％~3.6％；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房屋

稅率，由 1.5％~2.5％修正提高為 3％~5％。地方政府並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

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以增加非自住之住家房屋持有稅負，抑制囤房，維護

租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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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國處理銀行業不良債權經驗 

提供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提升金融機構的獲利能力，鼓勵金融機構打銷呆帳： 

基於稅負公平及其他主要國家對於金融保險勞務多予免稅之考量，我國

於 1999 年 6 月 28 日起將金融業專屬本業銷售額之營業稅率，由 5%調降為

2%，並規定各業於逾放比率低於 1%前，應就調降稅率（3%）之相當金額，

用以沖銷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經統計，本國銀行自 1999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底因前開調降稅率，所增加的盈餘約 105 億美元，多用以沖銷逾期

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同時期，本國銀行實際轉銷呆帳總金額達 817 億美元。 

(二)加速不良債權（NPL）的收回： 

90 年代因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影響，金融機構資產品質不佳、逾放比

率高，為提高金融機構處理不良債權之效率，以降低逾放比率，爰允許銀行

應收債權委外催收及出售不良債權，並訂定相關規範： 

1.委外催收： 

依「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應收債權

催收得委託符合同辦法第 13 條所規定資格條件之外部專業機構處理，以提

升 NPL 收回的速度。 

2.允許不良債權出售（引進「資產管理公司（AMC）」機制）： 

(1)2000 年制定金融機構合併法時，由立法院提出第 15 條有關金融機構出售

不良債權予資產管理公司之機制，並提供相關優惠措施，以加速金融機

構 NPL 處理。 

①金融機構出售 NPL 之損失，得分五年認列。 

②以收購不良債權為目的之AMC處理金融機構NPL得適用銀行業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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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稅率（1999 年 6 月 28 日調降為 2%，自 2014 年 7 月調回 5%）。 

(2)自金融機構合併法發布後，金融機構資產品質及整體財務健全性已顯著

獲得改善。再加上自 2004 年 6 月實施「加速降低本國銀行逾期放款措

施」，針對不同逾放比率之銀行，施以差異化管理，使本國銀行平均逾放

比率自 2002 年 3 月底之 11.74%，降至 2013 年 12 月底之 0.38%，同期出

售 NPL 金額亦隨之下降，由 2002 年度約 81.7 億美元，下降至 2013 年度

約 3.1 億美元。 

(三)防止不法催收，維護催收秩序： 

1.不良債權原則自行催理：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於 2013 年 3 月 14 日修正「金融機構出售不良債

權應注意事項」，規範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以自行催理為原則，例外情形方

得出售（境外授信案件、聯貸案件及逾放比達 3%以上者），並要求金融機

構出售不良債權時，應訂定應買人之消極資格，且應與買受人（契約）約定

不得有不當催收行為。 

2.持續加強銀行業不良債權售後管理規範： 

為維護債務人與銀行之信賴關係，及建立良好之催收秩序，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業陸續修正不良債權售後管理規範，如：要求銀行業對於不良債權

售後，不得再轉售予第三人，並應委託原出售之金融機構或其指定或同意之

催收機構進行催收作業；另亦要求業者參考「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

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相關規定，明確化應買人之資格條件及買受人不得

從事之催收行為態樣。（102 年 7 月 31 日金管銀合字第 1023000242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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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國對於協助金融機構處理打消呆帳之租稅措施及成效 

提供單位： 財政部賦稅署 

(一)90 年代因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影響金融機構資產品質不佳，逾期放款比率

偏高，恐產生系統性風險，動搖國家經濟發展。為鼓勵金融機構沖銷該業逾

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我國在稅制上提出相關措施，近年已顯現施行成效。 

(二)為因應本土型金融風暴所帶來銀行大量呆帳及為強化銀行本身財務結構，並

配合發展我國成為亞太金融中心之金融政策，我國調降金融業營業稅稅率，

並將金融業營業稅稅款專款指定用於處理問題金融機構。藉由上開措施，已

有效穩定我國金融市場。 

(三)租稅措施 

 1.1999 年 7 月 1 日起將銀行業、保險業等金融業經營專屬本業銷售額適用之

營業稅稅率，由 5％調降為 2％。 

 2.同時為降低銀行業、保險業等金融業逾期放款比率，定明就調降稅率之營

業稅稅負相當金額，用以沖銷該業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以改善經營

體質1。 

 3.除了調降稅率之外，為了積極防止金融風暴於未然，避免動搖國本，本於

「取之於金融，用之於金融」之原則，後續分別自 2002 年起及 2011 年起，

將金融業之營業稅稅款，專款撥入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RTC）及相關特

別準備金，作為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之用，與一般營業稅收納入國庫統收統

支，尚有不同。 

 4.截至 2013 年底止，我國政府已挹注金融業營業稅稅款新臺幣 2,998 億元，

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 57 家（包括 47 家農會及信用合作社、9 家銀行及

                                                 
1
 考量金融業經營體質如經提昇，逾期債權及呆帳將減少，無須再就前列非專屬本業以外銷售額 3％

沖銷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為期公平，爰於 92(2003)年 6 月 25 日增訂明定各金融業如逾期放款

比率低於 1％，則免依該規定沖銷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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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投資公司、1 家保險公司）。 

(四)實施成效：近年銀行業總體逾期放款比率由 2001 年底之 8.16％降為 2013 年

底之 0.38％，且銀行業及保險業之平均獲利亦提升，體質已獲改善，已達成

1999 年營業稅稅率由 5％調降為 2％，以扶植該等業別之政策目的。 

(五)近期該二業別存在金融系統性風險，且自 2002 年起受惠政府運用金融業營

業稅稅款挹注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今獲利能力提升，理應回饋，參考國際間

提高金融業稅負以使其回饋政府支持之作法，並回應國內各界提高金融業稅

負之呼聲，爰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恢復銀行業及保險業經營本業之銷售額

適用之稅率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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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國恢復銀行業及保險業營業稅稅率對其競爭力之影響 

提供單位： 財政部賦稅署 

(一)為因應當前財政問題，以健全財政營造經濟永續發展之基礎，我國提出「財

政健全方案」，參考國際稅制改革趨勢及經濟發展等因素，檢討銀行業及保

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稅率，係在兼顧業者租稅負擔

下進行考量，相關政策背景說明如下： 

 1.我國金融業營業稅係採總額型，按銷售額課徵，與多數實施加值稅國家對

銀行業、保險業之主要金融勞務及保險勞務予以免稅之作法，尚有不同。 

 2.多數實施加值稅國家，雖對於金融業主要金融勞務予以免徵加值稅，惟進

項稅額不得扣抵，因其營業稅稅率多在 10%以上（歐洲國家平均稅率 19%

以上），故外國金融業購買貨物或勞務之進項稅額比我國為高，又因次要金

融勞務尚無免稅且公司所得稅稅率均在 17%以上，依 2006 年間委託學者研

究顯示，我國金融業營業稅稅負未必較國外為重。 

 3.又該等國家基於特殊政策目的另課徵銀行稅（費）2，事實上與我國對金融

業課採總額型課稅，其課稅效果相仿。是以，恢復銀行業及保險業經營銀

行保險本業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稅率，除符合國際趨勢外，應並不致影響

其競爭力。 

(二)配套措施 

政府將穩健開放各項業務及投資管道並提供相關優惠措施，以擴大銀行

業保險業之業務規模、獲利水準及國際競爭力。 

                                                 
2
 近年歐美各國政府多對銀行業或金融機構加徵稅負，以確保其共同負擔系統性風險成本。以美國為

例，將自 2015年起課以金融危機責任費。另韓國自 2011 年 8月起課徵總體監理穩定稅。調增金融業

稅負除符合國際趨勢外，應並不致影響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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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請越南加速開放我國銀行申設當地分行 

提供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臺越雙方為投資經貿往來之重要夥伴，如能進一步開放我國銀行參與越南市

場，將有助雙邊貿易投資持續成長，服務雙方企業。 

(二)目前計有 11 家我國銀行擬於越南申設 12 家分行，其中部分銀行早在 2005

年即向越南央行遞件申請，等候越南審核期間長達 10 年，希望越方加速開

放我國銀行設立當地分行，有助進一步促進越南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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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越南投資發展銀行擬來臺設立分行 

提供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我國歡迎所有符合「外國銀行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設立及管理辦法」之外國

金融機構來臺設立據點。 

(二)依據英國銀行家雜誌（The Banker；2014 年 7 月版）資料顯示，以資產計算，

越南投資發展銀行 （Bank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Vietnam; BIDV） 

排名為全球第 430 名，尚符上開辦法第 2 條所訂外國銀行得在我國境內設立

分行之資格條件（資本或資產排名居全球前 500 名）。 

(三)外銀申設分行之資格條件及應具備文件，可參閱「外國銀行分行及代表人辦

事處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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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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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

事處間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下簡稱雙方），

為進一步促進及強化未來雙方在財政管理範疇的合作關係，並深信雙方所代表之財

政主管機關的合作將是交換與分享經驗最具成效的機制，爰雙方同意依下列條文執

行技術性合作計畫： 

第 1 條 通  則 

1. 本瞭解備忘錄代表雙方行政及合作之承諾。雙方依本瞭解備忘錄進行之所有活

動，均應遵循相關法令規章。 

2. 雙方於簽署瞭解備忘錄後 3 週內通知對方執行本瞭解備忘錄之財政主管機關。 

第 2 條 合作範圍 

雙方同意在下列財政管理範圍內強化經驗之交換及分享： 

－財政政策； 

－賦稅及關務合作； 

－國有財產管理； 

－國際金融合作； 

－雙方同意之其他範圍。 

第 3 條 合作活動 

本瞭解備忘錄之合作活動，係指下列與本瞭解備忘錄第 2 條合作範圍有關之活動： 

1. 由臺灣（越南）派遣財政官員赴越南（臺灣）考察以交換經驗。 

2. 派遣臺灣（越南）財政官員赴對方國家參加訓練課程。 

3. 舉辦授權階層會議。 

4. 由臺灣（越南）財政主管機關舉辦研討會、工作階層會議及短期訓練課程。 

5. 依臺灣（越南）財政主管機關同意議題相互提供諮詢。 

6. 為臺灣（越南）財政主管機關之相關機構合作計畫，營造有利條件。 

第 4 條 執  行 

本瞭解備忘錄應依下列方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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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使本瞭解備忘錄有效執行，雙方應分別指定負責人討論詳細合作計畫。該負責

人得經充分授權以規劃及協調相關合作計畫及活動，並安排雙方相關會議。 

2. 相關合作活動費用之負擔，應由雙方就個案討論，並應有可運用之適當財源。 

3. 相關合作活動之工作，應有可運用之適當人力。 

第 5 條 生效及終止 

1. 本瞭解備忘錄自簽署日生效，並得經雙方書面同意修正之，任何修正應於雙方簽

署後生效。任一方如欲終止本瞭解備忘錄，應於終止日 90 天前，以書面通知另

一方。 

2. 本瞭解備忘錄以英文繕製 2 份，2 份約本同一作準，雙方各保留一份。 

為此，雙方代表爰於本瞭解備忘錄簽署，以昭信守。 

本瞭解備忘錄於 2011 年 9 月 8 日在河內簽署。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  黃 志 鵬    (簽字)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  裴 仲 雲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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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2014 年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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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臺越財政合作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名稱 議題 

100.7.4~7.7 財政部工作小組訪越 1. 出席工作階層會議 

2. 洽談「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草案內

容」及「臺越關務行政互助協定草案內

容」 

100.9.7~9.10 財政部訪問越南 1. 出席臺越雙邊財政部部長會議 

2. 與越南財政部簽署「臺越財政合作瞭解

備忘錄」 

3. 與越南海關簽署「臺越南關務行政互助

協定」 

4. 見證我國中國輸出入銀行授與越南投資

發展銀行(BIDV)轉融資合約 

101.2.29~3.3 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

司司長等一行 7 人訪

臺 

研商暨簽署「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

2012 年行動計畫」 

101.5.29~6.1 財政部赴越執行「臺

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

錄」－2012 年行動計

畫第 1 季活動 

1. 與越方研討臺越總體經濟及財政政策報

告 

2. 就移轉訂價、所得稅管理及納稅程序等

賦稅管理實務議題進行溝通與交流 

101.9.9~9.11 越南財政部副部長等

一行 7 人訪臺 

1. 出席臺越雙邊財政部部(次)長級會議 

2. 就電子化稅務行政管理議題交流及分享

經驗 

101.9.30~10.6 越南財政部法制司副

司長等一行 8 人訪臺 

就我國預算管理與運用之法制及政府資本

支出預算之籌編、執行、分配、分析、評估

等議題進行交流 

101.11.26~11.29 越南財政部國有財產 就我國國有財產管理制度及賦稅政策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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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副局長等一行

7 人訪臺 

題經驗分享及交流 

102.3.27~3.30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司

長宋秀玲等一行 6 人

訪越 

1. 就2012年度臺越財政合作活動成果交流

及檢討 

2. 研商暨簽署「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

－2013 年行動計畫」 

102.5.19~5.24 越南財政部政府準備

總局局長等一行 6 人

訪臺 

1. 參訪及拜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經濟部

就我國政府因應天災等緊急情況於糧食

等經濟物資準(儲)備機制及制度議題交

流 

2. 參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就政府集中

採購制度議題交流 

3. 參訪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就國有財產管理

之資訊科技應用議題交流及經驗分享 

102.8.11~8.15 財政部張部長盛和等

一行 7 人訪越 

1. 會晤越南財政部部長，就越南 6 號公路

優惠貸款及昌益公司磁磚輸銷等議題進

行溝通，並藉此機會行銷我國財政施政

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成功案例 

2. 與越南財政部副部長會餐，就我自由經

濟示範區、實體與虛擬海關、優質企業

認證(AEO)制度、電子產證(ECO)跨境交

換合作等事項交換意見 

3. 會晤越南工商會主席兼越南臺灣事務委

員會主任委員 

4. 與越南交通部長分享政府財源有限及兼

顧財政穩健下，須以創新思維籌措財源

及有效分配政府資源之政策理念，介紹

臺灣財政政策相關經驗 



   

 

 50 

5. 會晤越南胡志明市人民議會副議長 

6. 與臺商座談：至越南臺商主要集中地胡

志明市與臺商舉行座談，宣達政府施政

與績效，瞭解問題及提供必要協助，並

建議臺商利用臺越財政合作 MOU 之管

道，向駐越南代表處反映其在越南經營

所遭遇之稅務問題，俾憑轉交越南財政

部妥處。此外，鼓勵臺商善用中國輸出

入銀行轉融資優惠貸款額度，以擴雙邊

貿易及經濟交流 

102.10.28~11.3 越南財政部國際合作

司司長等一行 8 人訪

問團 

1. 參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其農糧署所屬

之高雄公糧倉庫，就政府公糧儲備系統

及政府糧食準(儲)被制度議題交流及經

驗分享 

2. 與我國財政部就 2013 年度臺越財政合

作活動成果交流及檢討，並研商暨簽署

「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2014 年

行動計畫」 

103.7.6~7.12 越南財政部政府預算

司副司長等一行 6 人

訪問團 

1. 參訪財政部國庫署，研習我國政府預算

及財政分權制度 

2. 參訪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研習我國政府

國有財產管理制度 

3. 參訪財政部財政人員訓練所，瞭解我國

培訓財政人才制度及設施 

4. 參訪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從地方政府角

度瞭解我國政府財政分權方式 

103.11.2~11.8 

 

越南財政部副部長等

一行 9 人訪問團訪臺 

1. 參加臺越財政部次長級會議，就雙方總

體經濟及財政現況進行簡報，並討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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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銀行於越南申設分行情形，及分享我

國銀行處理金融壞帳經驗 

2. 參訪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瞭解我國政府

國有財產管理及相關經驗分享交流 

3. 參訪財政部賦稅署，瞭解我國近年賦稅

政策改革措施 

4. 參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就政府集

中採購制度進行交流 

5. 參訪新北市政府財政局，研討地方政府

推動城鄉發展之財源調動機制 

103.11.20~11.25 

 

財政部吳政務次長當

傑等一行 8 人訪越 

1. 參加臺越財政部(次)長級會議，就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經驗交流，討論臺

越海關情資交流實務，並請越方推動善

用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之轉融資機

制，以促進雙邊貿易及經濟交流。 

2. 拜會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維繫並強化

臺越實質關係。 

3. 至胡志明市與在越臺商座談，瞭解問題

及提供必要協助，以宣達政府政策與績

效。 

103.12.15~12.18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司

長宋秀玲等一行 7 人

訪越 

1. 就 2014 年度臺越財政合作活動成果交

流及檢討 

2. 研商暨簽署「臺越財政合作瞭解備忘錄

－2015 年行動計畫」 

 

 

  

 


